






芦教字〔2019〕20号

株洲市芦淞区教育局
关于印发《芦淞区2019年中小学校招生工作
方案》的通知

各中小学：
现将《芦淞区2019年中小学校招生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株洲市芦淞区教育局
                               2019年4月8日

芦淞区2019年中小学校招生工作方案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教基厅〔2019〕1号）及《株洲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株洲市2019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实施方案〉的通知》（株教函〔2019〕（27号）等文件精神，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入学政策，规范中小学招生入学行为，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做好2019年中小学招生工作，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依法治教，建立健全科学、便利的招生入学规定，加强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公平性和普惠性，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的合法权益，加快我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二、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与组织协调，教育局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一）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朱金辉
常务副组长：肖耀华
副  组  长：谢建平、陈洪浩、彭文蓉、成小燕
成      员：基教股、办公室、督导室、发建股、社教股、安全股、监审室、区纪委派驻教育局纪检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各中小学校校长。
设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基础教育股，负责协调各相关部门工作和主导招生日常管理工作。
设立招生工作纪检监察组，由区纪委派驻区教育局纪检组负责，对各部门落实管理责任和各学校执行政策情况进行监督和执纪问责。
（二）工作机构职责
1.基教股：负责制定、发布、解读中小学校招生政策，严格执行招生规定，统筹安排学生入校，全面调度招生工作，管理学生学籍，督促并指导学校安排学生有序入学。
2.社教股：负责督促民办学校执行好招生计划，规范民办学校、培训机构招生行为。
3.发建股：负责核定中小学校招生计划。
4.安全股：负责维护招生工作秩序，排除招生安全隐患，处理招生安全事件，保障招生工作稳定。
5.办公室：负责招生宣传工作。
6.督导室:负责督导各责任区及学校招生及办学行为。
7.监审室：负责监督相关部门及学校招生工作与办学行为，查处违反招生纪律的行为。
三、工作原则
（一）公开、公平、公正、均衡。
（二）公办学校：划片招生、相对就近、免试入学。
（三）民办学校：自主招生、双向选择、免试入学。
（四）试点学校：同步招生、自主选择、统筹调配、免试入学。
（五）常住居民子弟：多校划片、联片招生、就近入学。
（六）流动人口子弟：多校划片、统筹协调、保障入学。
四、招生办法
（一）小学招生
1．招生对象
（1）年满6周岁（8月31日以前满6岁，以新生户口本登记的出生日期为准）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小孩户口于2019年6月1日前，随法定监护人迁入芦淞区的视为常住居民子弟）。常住居民子弟须持有户口本、出生证、预防接种证（含查验证明）、房产证（无房产者提供无房证明）或购房合同等有效证件或材料。
（2）年满6周岁（8月31日以前满6岁，以新生户口本登记的出生日期为准）的进城经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进城经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须持有户口本、出生证、预防接种证（含查验证明）、居住证、务工证等有效证件或材料，其中居住证与务工证均属芦淞区范围。
（3）外地回城插班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外地回城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须持有户口本、房产证、学籍证等有效证件。
（4）愿意插班就读白关镇辖区小学的进城经商、务工随迁子弟。申请时须持有户口本、居住证、务工证、学籍证等有效证件或材料，其中居住证与务工证均属芦淞区范围。
2．招生流程
（1）常住居民子弟新生招生程序
①发布信息：4月25日前，教育局通过“芦淞教育”与“芦淞基教”两个微信公众号发布招生政策与相关资讯，并同步发布有关招生动态信息。各小学、幼儿园于5月8日至31日在学校及社区醒目处张贴好《招生公告》。
    ②报名登记：6月2日至6月6日，各小学依据《芦淞区2019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范围（常住居民子弟）》接受年满6周岁的常住居民子弟报名登记，家长须提交户口本、房产证、出生证、预防接种证及其查验证明等材料的原件，由学校留存备审，初审合格的学生，由学校指导家长登录“芦淞区中小学生入学便民服务系统”填报入学信息，同步办理网上初审。
③资格复审：6月14日前，教育局组织证件核查与网上审核，同步发布派位结果，家长可登录“芦淞区中小学生入学便民服务系统”查询派位信息。
④确认入学：家长按照“芦淞区中小学生入学便民服务系统”派位反馈通知，到派分学校办理确认入学与学籍注册手续，领回备查证件。
（2）进城经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新生招生程序（含挂靠户口子弟：户口与法定监护人不在同一个地方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
①网上预约：7月25日至8月8日，家长可登录“芦淞区中小学生入学便民服务系统”进行网上预约。
②资格审查：8月5日至10日，家长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到指定地点的对应窗口办理资格审查手续。
③公布派位：8月17日起，教育局分批次公布派位结果，家长登录“芦淞区中小学生入学便民服务系统”自行查看派位信息。
④入校登记：根据查询到的反馈通知，家长携带户口本到派分学校办理入校登记及学籍注册手续。
3．小学生转学插班
因城区学位过度紧张，只受理外地回城插班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和愿意插班白关镇辖区小学的转学申请，转学流程参照新生入学程序办理，教育局根据学位情况于9月3日起公布派分结果。
4．外国语小学招生程序
采用“自主招生、双向选择、免试入学”的方式，按核准的招生计划与教育局审定的招生办法自主招生。
5、试点小学（贺家土小学、立人小学、龙泉小学、早禾坪小学、何家坳枫溪学校、南方一小）新生招生程序
试点小学采用“自主选择、统筹调配、同步招生、免试入学”的方式，对已取得芦淞区城区房产证的进城经商随迁子女或以单位为整体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随迁子女与范围内芦淞区本地户口子弟实行同步招生。进城经商随迁子弟可在6月2日—6日携带房产证、户口本、营业执照（含工商税务证）或务工合同、预防接种证（含查验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到试点小学教务处办理报到入学手续，报名时按照“常住居民子弟新生招生”的程序办理。当试点学校登记人数超出预期，由教育局按照相对就近的原则调配到其他学校。
（二）公办初中招生
公办初中招生按照“划片招生，相对就近，免试入学”的方式进行。具体招生办法如下：
1.常住居民毕业生子弟
 （1）报名登记：4月20日至4月30日。区内小学毕业的常住居民子弟由各小学依据《芦淞区2019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范围（常住居民子弟）》指导学生进行网上登记，通知家长携带户口本原件、毕业证等证件到对应初中核查，户口本由初中学校留存备查。区外小学毕业的常住居民子弟可依据《芦淞区2019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范围（常住居民子弟）》，直接到对应初中登记，家长须提交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学籍证明、成长报告册等证件和材料备查。 
（2）资格审查：5月10日前，教育局组织证件核查与网上审核，同步发布派位结果，家长可登录“芦淞区中小学生入学便民服务系统”查询。
（3）确认入学：家长按照“芦淞区中小学生入学便民服务系统”派分反馈通知，到派分学校办理确认入学与学籍注册手续，领回备查证件。
2. 进城经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区内小学毕业生）
（1）报名登记：4月20日至30日，由毕业学校指导进城经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家长登录“芦淞区中小学生入学便民服务系统”进行网上申请，家长须提交户口本、居住证、务工证原件到孩子所在小学备查，由小学同步办理网上初审。
（2）资格审查：6月20日前，教育局组织证件核查，同步办理网上复审。
（3）公布派位：7月7日，教育局在“芦淞区中小学生入学便民服务系统”公布派位结果，家长登录“芦淞区中小学生入学便民服务系统”查询。
（4）确认入学：7月8日，家长携带户口本与学籍证明到派分学校办理入校登记及学籍转接手续。
3.进城经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非区内小学毕业生）
（1）网上预约：7月25日至8月8日，家长可登录“芦淞区中小学生入学便民服务系统”进行网上预约。
（2）资格审查：8月5日至10日，家长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到指定地点的对应窗口办理资格审查手续。
（3）公布派位：8月17日起，教育局公布派位结果，家长通过登录“芦淞区中小学生入学便民服务系统”查询派位结果。
（4）确认入学：家长按照“芦淞区中小学生入学便民服务系统”派分反馈通知，到派分学校办理确认入学与学籍注册手续。
4.初中生转学插班
因城区初中学位过度紧张，只受理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的转学插班申请，申请时需提供户口本、房产证、学籍证明及综合素质报告。
（三）外国语初中招生
外国语初中招生计划的15%学生，按照“微机派位、免试入学”的方式进行招生；招生计划的85%学生，按照“自主招生、双向选择、免试入学”的方式进行招生。
1.微机派位学生入学。申请微机派位的区内小学毕业生须于4月12日－17日登录“芦淞区中小学生入学便民服务系统”进行网上登记。4月20日前，系统将进行微机派位，在系统发布派分信息。4月21日，微机派位的学生到外国语初中办理确认学位手续。未派位学生仍可参与外国语初中的自主招生和公办初中的划片招生，放弃派位的学生（未及时到学校办理确认入学手续的学生也视同放弃学位）不再安排学位。
2.自主招生学生入学：申请自主招生的小学毕业生须于4月22日－30日到外国语初中报名登记，根据“双向选择、免试入学”的方式确定录取对象。5月10日前，外国语学校与学生（家长）签订好《自主招生承诺书》、并将自主招生的学生信息汇总上报教育局备案。
（四） 现役军人子女、外籍人员子女、港澳台子女、归国华侨子女、在株重大投资者子女、公安烈士、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一级致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在株工作的高层次人才子女、残疾儿童等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教育局审核后依规定享受优先保障入学待遇。
五、招生纪律及工作要求
（一）切实保障教育公平。进城经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享受同等待遇。各学校要重点关注残疾儿童、留守儿童、贫困家庭儿童入学、转业军人子弟的入学需求，妥善安排入学。
（二）严格规范招生宣传工作。各学校必须在规定时间，按照要求做好招生政策宣传，确保到位。严禁虚假宣传和升学承诺，严禁小学接待招生文件指定范围外学校的招生人员入校宣传；严禁小学接受招生学校宴请，收取招生学校钱物；严禁提前办理报名手续；严禁向外地市招生学校提供生源信息，组织学生参加考试。4月10日前，各初中学校的上报《招生简章》到基教股审批。凡通过考试选拨、超出计划等违规招收的学生，教育局将不予办理学籍转接手续。
（三）严格证件审查。进城经商、务工随迁子女务必在8月5日前办理好下列关键证件，关键证件要符合以下要求。①预防接种证及其查验证明：由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查阅《预防接种证》后开出的《预防接种查验证明》。②居住证：须经现租住地公安派出所签发的地处芦淞区范围内的居住证（地处芦淞区范围内的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可代替居住证）。③务工证：在芦淞区范围内机关、企事业单位务工满一年以上的在职人员，须提供由单位签订的正式劳务合同；个体经营者须提供注册时间达到一年以上的工商税务证；网络经营者须提供一年以上的纳税证明。
（四）严格规范办班行为。严禁任何学校编重点班、特长班、实验班、快慢班、直升班。从2017年起已设班级，杜绝56人以上（含56人）大班额。学校原有的大班额须按照区教育局安排落实消除计划。
（五）严格规范收费行为。各学校务必按物价局审批文件收费，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招生报名费、资料费、押金等，对违规变相收费行为严肃问责。
（六）严格规范学籍管理。教育局将按招生计划核定学校学籍注册总量，严格按照《全国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办理学籍手续，实行“一人一籍、籍随人走”。
（七）扎实做好招生治理工作。各学校要对照《株洲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招生行为专项督查治理工作方案》（株教办发〔2014〕3号）文件，加强自查自纠，发现问题与情况及时报告，区教育局设立举报电话，监审室28580503，基础教育股28580677。
（八）严格遵守“十项禁止”的规定。在办理学生入学时，各学校要严格遵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9年普通中小学生入学工作的通知》的“十项严禁”的纪律要求（1．严禁无计划、超计划组织招生，招生结束后，学校不得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2．严禁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3．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掐尖”选生源；4．严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混合编班；5．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6．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7．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8．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 9．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教育行政部门也不得对学校中高考情况进行排名，以及向学校提供非本校的中高考成绩数据；10．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不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如有违反，将严肃问责。
六、违规处理办法
（一）明确责任主体。在招生工作中，校长是学校直接责任人。对违规招生并造成严重社会负面影响的学校，年度绩效考核实行一票否决。 
（二）严肃执纪问责。经举证查实，存在违规招生行为者，按照上级有关文件及规定严肃处理。
（三）涉嫌违法的招生行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七、本通知招生政策的解释权属于株洲市芦淞区教育局

附件：芦淞区2019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范围

















附件
芦淞区2019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范围
（常住居民子弟）
	小学招生范围划分

	学校名称
	招 生 范 围

	贺家土小学
	户籍或房产在贺家土街道、建设街道范围内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

	何家坳小学   
	户籍在新华路以北，七一路以南，沿江路以东，京广线以西范围内的芦淞区城区常住居民子弟。

	何家坳体育路学校   
	户籍在七一路以北，公园路以南，沿江路以东，京广线以西及神龙公园范围内的芦淞区城区常住居民子弟。

	何家坳枫溪学校  
	户籍在原坚固村、燎原村、枫溪港社区的芦淞区城区常住居民子弟；
户籍或房产在建设街道、建宁街道、庆云街道的芦淞区城区常住居民子弟。

	立人小学
	户籍或房产在建宁街道、庆云街道及车站路以北，沿江路以东，体育路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建设街道范围内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含操坪巷与钟鼓岭社区居民子弟）。

	栗树山小学    
	户籍属建宁街道范围内的芦淞区城区常住居民子弟（京广线以西，车站路以南，解放街路以北，沿江路以东）；
户籍或房产属王塔冲、康和山庄的庆云街道范围内的芦淞区城区常住居民子弟。

	樟树坪小学   
	户籍属王塔冲社区一村及周边散户，解放街路一中校门口延伸至水景街以西（不含一中），沿江路以东，沿港路以南，天元大桥以北（含江山置业办公大楼）范围内的芦淞区城区常住居民子弟。

	株董路小学   
	户籍属建宁街道或龙泉街道的杨柳冲社区、荷叶冲社区芦淞区城区常住居民子弟；
户籍或房产在庆云街道范围内的庆云山社区、幸福村社区、王塔冲社区、鸟树下社区、大冲口社区、南湖塘社区的芦淞区城区常住居民子弟。

	庆云山小学   
	户籍在王塔冲社区二村及王庆路沿线（含康和山庄、君逸康和小区），原拖配厂集体户的芦淞区城区常住居民子弟。
户籍在庆云山路及盛世路以北、王庆路以西、石宋西路以南范围内的原月形山社区、锦绣社区、鸟树下社区城区常住居民子弟。

	高家坳小学    
	户籍在原五里墩乡朱田铺村、建宁开发区（楠竹社区）的芦淞区城区常住居民子弟；
户籍在泰亨路、鑫盛路以东沿芦淞路往高家坳方向沿线的杨柳冲社区、桠枝塘社区1－9村范围内的芦淞区城区常住居民子弟。

	南方一小     
	户籍或房产在原董家塅街道芦淞区城区常住居民子弟；
户籍或房产在株董路沿线（含龙泉社区的卫门口、刘海组、白果组）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

	南方三小     
	户籍在南华社区、南沿社区、新立社区、南苑社区、新泉社区，中心社区枫溪河以东范围内的芦淞区城区常住居民子弟；
户籍在劳动社区凤凰村和解放村以外的芦淞区城区常住居民子弟。

	淞欣学校（小学部）     
	户籍或房产在枫溪街道、龙泉街道、庆云街道常住居民子弟。

	早禾坪小学  
	户籍或房产在龙泉街道、董家塅街道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

	谭家塅小学   
	户籍或房产在南环线以北的原坚固村、燎原村、枫溪港社区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
户籍或房产在建设街道、建宁街道、庆云街道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

	龙泉小学   
	户籍或房产在龙泉街道、建宁街道、庆云街道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

	湘江小学   
	户籍或房产在建宁街道、庆云街道、枫溪街道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

	金轮侨心学校  
	户籍或房产在原五里墩乡、董家塅街道范围内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

	白关中心小学
	户籍在白关镇芭蕉村、白关居委会、白关村范围内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户籍或房产在芦淞区范围内的城区常住居民子弟。

	团山小学
	户籍或房产在云山村、宋家湾村（除庙泉组、胡家湾组、常新组和组丝组外）、双伏村靠临株醴路的村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
户籍在芦淞区城区（不含白关镇）的常住居民子弟。

	双牌小学
	户籍在双伏村、东庄村、岭水村、稍光铺村的常住居民子弟。
户籍在芦淞区的城区常住居民子弟。

	旭日小学
	户籍在旭日村的常住居民子弟；户籍在芦淞区的常住居民子弟。

	光明山小学
	户籍或房产在姚家坝乡光明山村、东方冲村、姚家坝村、田心村、同化寺村范围内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

	选青小学
	户籍在芦淞区的常住居民子弟。

	竹山小学
	户籍或居住在卦石村、桐山村的常住居民子弟。

	杨家桥小学
	户籍或房产在楠木山村和石湾村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

	长垅小学
	户籍在芦淞区的常住居民子弟。

	蚕梅小学
	户籍在芦淞区的常住居民子弟。

	大京学校
（小学部）
	户籍或房产在原大京管委会线江村、苦竹村，烟竹村、林场村范围内的常住居民子弟。

	初中招生范围划分

	学校名称
	招生范围

	贺家土中学   
	户籍或房产在贺家土街道、建设街道、建宁街道、庆云街道、龙泉街道范围内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

	体育路中学   
	户籍在神农公园内居民子弟，公园路以南，沿江路以东，京广线以西，车站路以北范围内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

	株洲市七中        
	户籍在建宁办事处、庆云办事处的谭家塅村以外范围、龙泉办事处的龙兴桥村、古大桥村、早禾坪村、南华村以外范围以及原五里墩乡朱田铺村范围内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

	淞南中学 
	户籍或房产在原董家塅办事处范围内的芦淞区城区常住居民子弟。

	淞欣学校
（中学部）     
	户籍或居住在枫溪街道、龙泉街道、庆云街道、原董塅街道、建宁街道范围内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

	五里墩中学
	户籍或居住在原五里墩乡范围内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

	姚家坝中学
	户籍或居住在原大京管委会以外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

	白关中学
	户籍或房产在原白关镇范围内的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
户籍或居住在白关镇以外其他街道的芦淞区城区常住居民子弟。

	大京学校
（中学部）
	户籍或居住在芦淞区的常住居民子弟。

	说明：
1. 芦淞区常住居民子弟是指户籍属芦淞区范围内的常住居民子弟；
2、芦淞区城区常住居民子弟是指户籍在贺家土街道、建设街道、建宁街道、庆云街道、龙泉街道、原董家塅街道、枫燎社区范围内的常住居民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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